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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行政區

環境食物局局長

任關佩英女士

㆗環花園道 3號萬國寶通大廈 9-10樓

任局長,

就食品含有未經准許使用㆟造糖事宜提出質詢就食品含有未經准許使用㆟造糖事宜提出質詢就食品含有未經准許使用㆟造糖事宜提出質詢就食品含有未經准許使用㆟造糖事宜提出質詢

就本港市面已出售多年的各種零食、即食及飲料等預先包裝食品，最近始有些被

發現含有未經准許使用的㆟造糖，本㆟謹提出以㆘問題，希望  貴局能在本月 28 日的
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㆖，就㆘列問題作出書面回覆，有關問

題如㆘ ：

(1) 該等預先包裝食品有些已在港售賣多年，現時始發現有關問題，造成有關情況的

原因為何？

(2) 在事件發生前，曾否就現時已發現有問題的食品及飲品抽取樣本作細菌和化學檢

驗等分析。若然，有關結果及次數為何，若否，原因為何？

(3) 該等預先包裝食品的製造商或入口商是否需要向本港或來源㆞ 生當局申領 生

證明書，以證明所售賣的食物符合本港的法例要求及適宜供㆟食用？

(4) 在事件發生後，政府會否考慮修訂法例，要求所有本㆞新生產或首先進口的預先

包裝食品必須接受測試，在証明符合本港法例要求後，才可以銷售？若然，有關

詳情為何？若否，原因為何？

(5) 據了解，透過食環署的食物監察計劃，該署㆟員會在入口、批發和零售㆔個層面

抽取食物樣本，作微生物及化學測試，以評估食物的風險，然而，該等預先食品

有些是經平衡進口方式(即水貨)輸入香港，因此，該等食品的監管方法與㆒般食
品有否區別(尤其在入口抽查方面)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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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自食物環境 生署成立後，曾否在無須其他國家通知該署或本港媒體進行報導

後，能自行發現市面㆖出售的食品有違反本港有關食品安全的法例，若然，有關

發現的次數為何？

李華明

立法會議員

2002年 3月 21日


